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教師產學合作獎勵申請表

	申請教師
	

	申請項目
	□產學合作計畫  □技術移轉案  □專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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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備    註
	產學合作獎勵點數計算如下：

一、教師承接政府部門計畫案、產學計畫案及技術服務案，累計總金額÷25萬=點數(四捨五入取小數點一位)，點數上限50點。
二、技術移轉累計總金額(含先期技轉金)，點數上限40點。政府補助專利技術移轉：1點/3萬元；政府補助Know how技術移轉：1點/4萬元；非政府補助技術移轉：1點/6萬元。
三、專利獎勵方式如下：
    專利權(獲證)所有權人須為國立虎尾科技大學，依發明人所提供原始比例分配
表分配，點數上限35點。 
國外專利：6點/件 ；國內發明：4點/件；設計專利：1點/件(上限2點)。
四、每點獎勵費以5000元為原則。
獎勵期限：當年度1月1日至6月30日以前申請之案件，必須於當年度11月30日
前核銷完畢；當年度7月1日至12月31日申請之案件，可選擇於當年
度12月31日前核銷完畢或保留於下年度10月31日前核銷完畢。


